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
新增年产口服糖浆剂260万瓶、膏滋剂52万瓶项目（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口服糖浆剂、膏滋剂生产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6年1月23日，建设单位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根据《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新增年产口服糖浆剂260万瓶、膏滋剂52万瓶项目（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口服糖浆剂、膏滋剂生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和备案承诺书等要求对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新增年产口服糖浆剂260万瓶、膏滋剂52万瓶项目（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口服糖浆剂、膏滋剂生产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1、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环评审批情况：
正大青春宝（德清）药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4月，其注册生产经营厂址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莫干山国家高新区珍珠街303号（阜溪），法人金强，为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2017年11月，委托浙江大学编制了《正大青春宝（德清）药业有限公司年产15亿袋（片、粒）固体制剂及1.4亿支中药物提取注射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2017年12月8日通过了德清县环境保护局审批，审批文号为德环建改【2017】1号。2020年1月，企业完成了自主环保验收；后基于良好的市场前景和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自有的研发、品牌及市场推广能力等，子公司投资69850万元在原厂区南侧新建厂房并实施年产1.4亿支（瓶）注射剂和1亿支（瓶）口服液体制剂项目，公司委托浙江仕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年产1.4亿支（瓶）注射剂和1亿支（瓶）口服液体制剂项目》，并于2021年10月18日通过了湖州市生态环境局德清分局审批，审批文号为湖德环建[2021]166号；2023年4月，企业完成了自主环保验收。
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现注册地址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莫干山国家高新区青春路88号，法人金强，企业拟利用全资子公司厂区内口服液体制剂车间一层预留区域面积1363平方米，建设糖浆剂、膏滋剂生产线，主要内容为车间预留区装修改造和工艺设备购置安装。可新增年产口服糖浆剂260万瓶、膏滋剂52万瓶的生产能力。
为严格履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企业于2024年4月，委托浙江仕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新增年产口服糖浆剂260万瓶、膏滋剂52万瓶项目（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口服糖浆剂、膏滋剂生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并于2024年4月2日通过了湖州市生态环境局德清分局的备案，备案文号为：湖德环建备[2024]17号。企业已完成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登记编号为：91330100609120766P002Z。
验收情况：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于2025年6月3日开工建设进行设备安装，于2025年6月30日竣工，竣工后于2025年7月-12月进行生产阶段。本项目实际总投资132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5万元，约占项目总投资的1.89%。企业于2025年10月着手开展本项目的自主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对照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文本和备案承诺书，对项目和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进行了验收自查，然后根据自查结果于2025年10月编制完成验收监测方案，并委托湖州中鑫检测有限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2025年10月31日、2025年11月10日-2025年11月12日、2026年1月7日-2026年1月8日进行了现场验收监测，通过对该工程“三同时”执行情况和效果的检查并依据监测结果及相应的国家有关环境标准，编制了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本次针对企业在产的年产口服糖浆剂260万瓶、膏滋剂52万瓶项目（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口服糖浆剂、膏滋剂生产建设项目）及其配套工程、环保工程进行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bookmark: _Toc498700049][bookmark: _Toc498351802][bookmark: _Toc498412723]经现场踏勘并对照环评文件：
（1）本项目实际生产工艺变化如下：①烊糖取消趁热用120目绢丝袋过滤；②灌封后的药瓶，直接进行贴标，无需在一般生产区暂存表面干燥后。
（2）本项目实际可倾式夹层锅用途为炼蜜，故实际生产设备减少1台炼蜜罐；配制罐实际用途为混合、收膏浓缩，故实际生产设备减少1台混合、收膏浓缩罐。其余设备情况与环评审批一致。
（3）本项目实际原辅材料与环评对照，原辅材料的消耗基本在环评审批范围内。
以上并未导致第6条中所列情形
项目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措施与环境影响登记表及备案承诺书文件保持一致，基本无变动。
对照生态环境部 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相关内容，企业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本项目营运过程产生的废水主要是生活污水、生产废水和冷却水。
（1）生活污水、生产废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隔油池预处理后与生产废水（车间设备清洗废水、空瓶清洗废水、车间地面清洗废水、制纯水废水及间接蒸汽冷凝水）一起进入厂区内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纳管至区域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放。
（2）冷却水：经冷却塔冷却后循环使用，不排放，仅定期添加损耗。
（二）废气：本项目营运过程产生的废气主要是污水站恶臭和食堂油烟。
①污水站恶臭：依托子公司污水站，已对恶臭源强较大的调节池、厌氧池、缺氧池、好氧池、污泥池、脱水机房采取玻璃钢全封闭加盖形式，经引风机收集后进入一套两级碱喷淋（一级NaClO、二级NaOH）装置进行除臭处理，最后通过一根15m高的排气筒高空排放。
②食堂油烟：依托子公司食堂；新增职工定员餐饮产生的油烟经油烟净化装置净化处理后于屋顶高空排放。
（三）噪声：本项目主要噪声为各种生产设备运行产生的噪声。
本项目实行一班制，厂区噪声源主要为生产设备、及辅助设施运行噪声，噪声强度60-80dB（A），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对高噪声设备采取减振隔振措施；风机设置隔声罩；设备合理布局，高噪声设备尽量布置在车间中部；加强设备维修与保养，避免设备老化引起的噪声；生产时关闭门窗，制定相关操作规程，原料及成品的搬运、装卸做到轻拿轻放等措施减少噪声。
（四）固废：本项目营运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包括生活垃圾和一般固废。
本项目所在厂区建立统一的固废分类收集、统一堆放场地制度。堆放场所须按防雨淋、防渗漏等要求设置，放置场所做好地面的硬化防腐，并设置明显的标志。综上所述，只要企业落实好各类固体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等各环节污染防治措施及环境管理措施，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基本原则，加强管理，及时处置。
生活垃圾、食堂固废、脱水污泥集中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清运；废滤渣集中收集后作为饲料委托杭州牧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清运处理；废包装材料集中收集后出售给物资回收单位。
（5）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bookmark: OLE_LINK21]本项目地下水和土壤污染防治措施已按照“源头控制、分区防护、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相结合的原则，全方位进行控制。
①源头控制：主要为防泄漏、防流散措施。原辅材料根据理化性质分类存放。生产过程中加强巡检，对管道、设备、污水管道等采取控制措施，防止跑、冒、滴、漏。如遇泄漏应立即进行清除，以防下渗污染。固体废物应分类收集，并按照类别分置于防渗漏的专用包装物或者密闭的容器内，固废暂存场所应采取防风、防雨、防渗等措施，防止渗漏污染土壤；做好废气排放的污染防治工作，强化厂区及周边绿化，种植吸附能力较强的植物，尽可能降低废气排放对土壤的污染影响。
②分区防渗：企业按分区防控的原则做好防渗措施，对于可能发生物料和污染物泄露的地上构筑物进行防渗处理。地面防渗措施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610-2016）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规定的防渗要求。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监测结果
湖州中鑫检测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了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编号：ZX202515401）。监测期间，验收本项目时生产工况正常，符合竣工验收工况负荷要求。
（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1）废水处理设施
本项目污染物去除效率根据污水站调节池和废水排放口检测数据计算，得到项目配备污水站对pH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的去除效率，具体见下表1。
表1  废水处理效果一览表
	废水来源
	废水处理设施
	污染物
	调节池浓度
（mg/L）
	总排口浓度
（mg/L）
	去除效率（%）

	实验室废水
	过滤、调节、气浮、水解、厌氧、好氧、反应
	悬浮物
（2025.10.30）
	66
	42
	36.36

	
	
	悬浮物
（2025.10.31）
	67
	43
	35.82

	
	
	化学需氧量（2025.10.30）
	1450
	70
	95.17

	
	
	化学需氧量（2025.10.31）
	1498
	58
	96.13

	
	
	五日生化需氧量（2025.10.30）
	764
	29.8
	96.10

	
	
	五日生化需氧量（2025.10.31）
	823
	27.3
	96.68

	
	
	氨氮
（2025.10.30）
	2.42
	0.980
	59.50

	
	
	氨氮
（2025.10.31）
	4.50
	3.37
	25.11

	
	
	总磷
（2025.10.30）
	3.12
	0.35
	88.78

	
	
	总磷
（2025.10.31）
	2.92
	0.67
	77.05


监测结果显示：本项目废水排放口中pH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排放浓度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三级标准；氨氮、总磷排放浓度满足《工业企业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DB33/887-2013）中的标准要求。
注：因部分清净下水混入及预处理效果良好，实际排放浓度较低，符合纳管要求。
（2）废气处理设施
监测结果显示：本项目厂界氨、硫化氢无组织排放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的要求；臭气浓度无组织排放满足《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310005—2021）中表7的要求。
本项目污水站恶臭中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有组织排放浓度满足《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310005—2021）中表3的要求；食堂油烟废气中油烟有组织排放浓度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中的中型标准。
综上，说明本项目采取的废气处理设施合理。
（3）厂界噪声治理设施
监测结果显示：本项目厂界东、北侧昼间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综上，说明本项目采取的噪声防治措施合理。
注：本项目依托子公司正大青春宝（德清）药业有限公司的厂房组织生产，本项目及正大青春宝（德清）药业有限公司南、西侧紧挨德清瑞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浙江东特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冠华电气有限公司，故本项目验收检测仅测东、南、西侧噪声。
（4）固体废物治理设施
本项目固废均委托外单位进行处置，自身不配备固体废物处理设施。生活垃圾、食堂固废、脱水污泥集中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清运；废滤渣集中收集后作为饲料委托杭州牧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清运处理；废包装材料集中收集后出售给物资回收单位。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污染物排放评价
项目验收监测期间，由检测结果可知，本项目废水排放口中pH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排放浓度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三级标准；氨氮、总磷排放浓度满足《工业企业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DB33/887-2013）中的标准要求。
注：因部分清净下水混入及预处理效果良好，实际排放浓度较低，符合纳管要求。
（2）废气污染物排放评价
项目验收监测期间，由检测结果可知，本项目厂界氨、硫化氢无组织排放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的要求；臭气浓度无组织排放满足《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310005—2021）中表7的要求。
项目验收监测期间，由检测结果可知，本项目污水站恶臭中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有组织排放浓度满足《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310005—2021）中表3的要求；食堂油烟废气中油烟有组织排放浓度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中的中型标准。
（3）噪声污染物排放评价
项目验收监测期间，由检测结果可知，本项目厂界东、北侧昼间噪声排放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
注：本项目依托子公司正大青春宝（德清）药业有限公司的厂房组织生产，本项目及正大青春宝（德清）药业有限公司南、西侧紧挨德清瑞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浙江东特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冠华电气有限公司，故本项目验收检测仅测东、南、西侧噪声。
（4）污染物排放总量
①废水
（1）生活污水
本项目职工定员26人，年生产天数为260d，实行白天一班制生产，职工均在厂区就餐，年用水量为676t，生活污水产生量为540.8t/a。在厕所冲洗水经化粪池预处理、食堂废水经隔油池隔油预处理再进入污水站处理后，纳管至德清县恒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狮山污水处理厂处理；部分废水由德清县恒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狮山污水处理厂分流至湖州碧水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处理；尾水排放均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标准中的A标准，其中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和总磷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2169-2018）中表1标准，则排入自然水体的主要污染物CODCr为0.022t/a、NH3-N为0.001t/a。
生产废水
项目营运期生产废水主要包括清洗废水、清下水、设备冷却水。
A、清洗废水
①车间设备清洗废水
[bookmark: baidusnap3]本项目原料种类繁多，为保证产品纯净度，生产不同产品时，须对全部设备和管道进行清洗，且每天在生产前也须对以上设备和管道进行清洗，来自制纯化车间制备纯化水，清洗用水量为1000t/a，损耗约1%，则排放废水量为990t/a，排入子公司厂区一期自建污水站。
②空瓶清洗废水
本项目灌装所用容器也需清洗后使用，清洗用水主要为自来水、二级反渗透纯水机组制得的纯水（使用自来水初洗，纯化水终洗，终洗水可回用至初洗工序），项目洗瓶工序自来水用量60t/a，纯化水用量320t/a，损耗约1%，则排放废水量为376.2t/a，排入子公司厂区一期自建污水站。
③车间地面清洗废水
项目生产车间为十万级洁净区，为了保持车间地面的洁净，防止交叉污染，在每天均需要对地面进行拖洗，每次车间地面清洗用水量约为1t，则车间地面清洗年用水量为260t，损耗量约10%，则车间地面清洗废水产生量为234t/a，排入子公司厂区一期自建污水站。
B、清下水
①制纯水废水
子公司中药注射剂车间（A楼）一层制水间设有1套20m3/h纯化水制备和分配系统，为本项目生产提供配料和清洗用纯化水。一层设有纯化水罐和分配系统，满足本项目纯化水需求。本项目纯化水用于配料系统和设备、空瓶清洗用水，纯水总用水量约为11320t/a，其中10000t纯水进入配料系统，1320t纯水作为空瓶清洗用水和设备清洗用水；纯水二级反渗透装置纯化水产生水率70%，根据纯水用量可知，制纯水废水产生量为4851t/a，项目产生的制纯水废水直接排入子公司厂区一期自建污水站。
②间接蒸汽冷凝水
项目营运期在生产中均采用间接蒸汽加热，挥发的水蒸汽通过引风收集至蒸汽冷凝水回收系统冷凝，项目营运期间接蒸汽用量为2800t/a，蒸汽冷凝水回收系统回收效率约70%，则间接蒸汽冷凝水回收量约为1960t/a，作为厂区热源水循环使用后，最终排入子公司厂区一期自建污水站。
C、设备冷却水
本项目营运期设备需冷却，由于其为间接冷却水，因此使用前后除温度变化外，水质浓度基本相同。设备冷却水经过冷却塔冷却后循环使用，不排放，仅需定期添加损耗即可，循环量为12t/h，年添加损耗量约1%，250t。
根据项目的生产情况和验收监测结果，核算实际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CODCr和NH3-N排放总量，具体见下表。
表2  本项目实际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核算表
	类别
	总量控制指标名称
	本项目环评审批排放量
（t/a）
	本项目实际排放量
（t/a）

	废水
	水量
	9159.6
	8952

	
	CODCr
	0.366
	0.358

	
	NH3-N
	0.018
	0.018


根据上表可知，本项目实际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CODCr、NH3-N均在环评审批的总量控制指标范围内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新增年产口服糖浆剂260万瓶、膏滋剂52万瓶项目（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口服糖浆剂、膏滋剂生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等资料及环境保护设施现场检查情况，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新增年产口服糖浆剂260万瓶、膏滋剂52万瓶项目（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口服糖浆剂、膏滋剂生产建设项目）环保手续齐全，污染防治措施基本按照环评及备案承诺书要求落实；经验收监测，废气、废水、噪声数据均能达标，固体废物能得到妥善处置，因此该项目符合申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条件项目，不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第八条中所列验收不合格的情形，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验收结论为合格。
六、后续要求
（一）完善生产设施和环保设施标识标牌，完善企业环保管理制度，完善各类台账建设。
（二）进一步加强对废气处理设施的日常管理和维护，确保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三）建议企业加强日常环保管理和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事件处置能力，并开展演练。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工作组成员名单及信息附后。


专家组：



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
2026年1月23日

















